
 

 

 

 

广东省节能减排标准化团体标准 

《养殖场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畜禽业是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禽养殖业大力

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不仅影响经济绿色发展, 而且

还危及生态环境安全, 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此外，畜禽

养殖场产生的粪便和污水造成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和环境空气的严

重污染, 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正常生产生活。畜禽养殖场未

经处理的污水中含有大量污染物质，这些含有高浓度有机物的废水进

入自然水体后，对自然环境产生极其严重的危害，不仅会导致水质恶

化，加速水生生物死亡，同时还会危及周边生活用水水质，甚至降低

土壤质量、危害农作物。因此，为了做好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工作，

响应国家相关政策规定，推进养殖场污水处理体系的进一步建设，由

广州市龙运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牵头，提出了开展《养殖场污水高效

微生物处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编制。 

本标准规定了养殖场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技术要求、工艺流程和

操作技术、检测规则和检测方法，适用于猪、鸭、鸡、牛、羊等养殖

场污水处理。养殖场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工艺能对难降解有机物、高

氨氮的污水进行有效处理，最终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

1996）一级标准后排放。通过规范这一污水处理技术，能够实现污水

处理过程的无害化和资源化，有效地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畜禽

养殖环境的改善，有利于畜禽养殖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2. 主要工作过程 

在本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广州市龙运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广东

省粤科标准化研究院、肇庆市工程师学会和澳门国际绿色环保产业联

盟等单位共同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开展了具体工作。 

2021 年 10 月 15 日，标准编制工作组进行线上会议，落实标准

立项工作，并对标准内容进行研讨。研讨的内容包括：一是对标准适

用范围的界定；二是对养殖场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技术相关内容进行

讨论；三是明确对实施和规范养殖场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技术的要求。 

2021 年 12 月 23 日，编制工作组进行线上会议，对养殖场污水

排放相关问题以及利用高效微生物对养殖场污水处理方法进行专题

探讨，最终形成了标准第一稿。 

2022年 2 月 25日，按《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的要求，将标准征

求意见稿在全国团体标准化网站及绿色报告声明平台上广泛征求意

见，时长为一个月。后续将把收集到的反馈意见，经标准起草组慎重

考虑后，进一步进行修改完善标准，形成了标准的送审稿。 

按标准研制流程，在标准征求意见结束，并对标准修改完善后，

标准编制工作将会组织召开标准审定会，并根据专家的意见对标准进

一步修改完善，最后形成标准报批稿。 

3. 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本标准是由广州市龙运博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提出，由广东省节能

减排标准化促进会归口，标准编制工作由广州市龙运博环保技术有限

公司、广东省粤科标准化研究院、肇庆市工程师学会、澳门国际绿色



环保产业联盟等单位共同参与完成。 

二、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的内容结合了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兼具合理性与实用

性。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养殖场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技术要求、工艺流程和

操作技术、检测规则和检测方法，适用于猪、鸭、鸡、牛、羊等养殖

场污水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详细列出了本标准使用时所涉及的规范性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对畜禽养殖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集约化畜禽养殖场等术语和

定义做出规范。 

（4） 要求 

明确了畜禽养殖场环境要求、污水进水水质要求、出水水质要求

的相关指标 

（5） 工艺流程和操作技术 

对养殖场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工艺进行了描述并做出规范 

（6） 检测规则和检测方法 

明确了经过相关工艺处理后污水排放的检测规则和方法。 

 



三、 若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则应列出相关专利的目

录及其使用理由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四、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效果 

国内目前还没有发布相关的养殖场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技术的

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可补充相关领域的空白。 

五、 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目的、意义和一致性

程度；我国标准与被采用标准的主要差异及其原因；以及

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不适用 

六、 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我国尚未有与养殖场污水高效微生物处理技术有关的现行法律、

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 

七、 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只适用于强

制性标准） 

不适用。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指导性技术文件

的建议及其理由；密级确定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的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

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是推荐性。 

建议本标准在发布后即开始实施。 

十一、 设立标准实施过渡期的理由：根据国家经济、技术

政策需要和该强制性标准涉及的产品的技术改造难度等

因素，提出标准的实施日期的建议。（仅适用于强制性标

准） 

不适用。 

十二、 代替或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 其他主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如系

列标准或划分部分制定的标准的编号建议，参考文献目

录等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年 2 月 25日 


